
“我刚在雪道转弯，后面的人就撞
上来了，腿骨折了，能找他赔吗？”

“孩子在初级道滑雪，冲出雪道受
了伤，雪场要不要负责？”随着滑雪运动
走入更多人的生活，类似的法律咨询也
日益增多。对此，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
院关于“自甘风险”这一法律规定，帮你
厘清滑雪损伤责任的关键所在。

一、何为自甘风险？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规

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
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
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
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
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活动组
织者的责任适用本法第一千一百九十
八条至第一千二百零一条的规定。”

该条款明确了“自甘风险”可作为
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其构成要件主
要包括：第一，活动属于具有一定风险
的文体活动；第二，受害人自愿参加并
知情风险；第三，损害由其他参加者的
行为造成；第四，其他参加者不存在故
意或重大过失。符合上述条件的，其他
参加者可免除侵权责任。

需特别注意的是，该条第二款明
确，活动组织者的责任不因“自甘风险”
而免除，应依据安全保障义务等相关规
定进行认定。若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仍应承担相应责任。

二、司法实践中的“自甘风险”适用
（一）风险自担：滑雪存在固有风

险，其他参与者一般过失不赔偿
【基本案情】张某与李某在中级雪

道滑行时，因同时转弯避让前方滑行者
发生碰撞，张某摔倒导致小腿骨折。张
某以李某未尽到避让义务为由诉至法
院，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共计8
万余元。

【法院裁判】法院经审理认为，滑雪
运动本身具有较高风险，碰撞属于运动
固有风险。双方作为成年人应有所预
见。李某无故意或重大过失，故依法适
用“自甘风险”规则，驳回张某的诉请。

【法官释法】滑雪运动中，正常范围
内的碰撞属于固有风险。只要参与者
无故意或重大过失，受害人应自行承担
损害后果。

（二）重大过失须赔偿：违反规则致
伤，不能免责

【基本案情】韩某在雪道高速滑行，
将李某撞飞，造成李某左侧锁骨骨折，
构成十级伤残。李某诉至法院，要求韩
某与滑雪场连带赔偿30余万元。韩某
辩称滑雪系高危运动，应适用“自甘风
险”免责。滑雪场主张设施无瑕疵，不
应担责。

【法院裁判】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
滑雪规则，前方滑雪者有雪道优先权，
后方滑雪者应主动避让并控制速度。
韩某未尽避让义务，构成重大过失，不
能以“自甘风险”免责，应承担主要责
任。雪场因未在雪道交会处设置足够
醒目警示，承担补充责任。最终判决韩
某赔偿20万余元，滑雪场对该债务承
担补充责任。

【法官释法】“自甘风险”的例外情
形是“其他参加者有故意或重大过
失”。判断是否构成重大过失，需结合
运动规则、行为人的技术水平、现场环
境等综合认定。本案中韩某违反滑雪
基本规则，致使危险发生，属于典型的
重大过失，应承担侵权责任。

（三）组织者责任独立：未尽安全保
障义务，仍要担责

【基本案情】12岁的王某在父母陪
同下到某滑雪场滑雪，在初级雪道末端
因雪道边缘未设置防护网，冲出雪道摔

倒受伤，造成颅脑损伤。王某父母认为
滑雪场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诉至法院
要求赔偿各项损失15万余元。

【法院裁判】法院经审理认为，滑雪
场对初级道应履行更高安全保障义务，
其未设置必要防护网存在过错。王某
虽系自愿参加滑雪运动，但未成年人的
风险认知能力有限，且损害源于滑雪场
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故判决滑雪场承担
70%的赔偿责任，王某父母因未尽到监
护义务承担30%责任。

【法官释法】“自甘风险”不免除活
动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对于滑雪
等高危运动，滑雪场需履行更高标准的
安全保障责任，包括完善设施防护、设
置警示标识、配备救援人员等。若因设
施缺陷、管理疏漏导致损害，即使参与
者自愿参加，滑雪场仍需承担过错责
任。

三、滑雪运动相关法律规定除《民
法典》外，滑雪活动还需遵守以下法律
规定：《中国滑雪场所管理规定》：要求
雪场划分雪道等级、设置警示标识、配
备防护设施与救援力量。《中华人民共
和国体育法》：明确经营者应提供符合
安全标准的场地、器材和服务，履行风
险告知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强调对未成年人参与危险
性活动的特殊保护，经营者须征得监护
人同意并采取安全保护措施；监护人应
当履行监护职责。

滑雪运动风险与乐趣并存。“自甘
风险”规则并非“受伤自负”，而是在尊
重运动规律的前提下，公平划分各方责
任。无论是滑雪者、经营者还是监护
人，都应树立规则意识、履行自身义务，
共同营造安全、规范、和谐的滑雪环境，
让冰雪运动在法治护航下行稳致远。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在家
属陪同下，专程乘车几十公里来到公
主岭市人民法院西门立案大厅，将一
面写有“秉公执法伸正义 智斗老赖解
民冤”的锦旗和一束鲜花，亲手送到办
案人董嘉洁手中，对其在一起执行案
件中不懈努力，成功执行回款十五万
元，最终使案件圆满执行完毕表示衷
心感谢。

据悉，这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

案件。2022年 1月双方当事人签订
一份借款合同，一直到 2025 年 7 月
被执行人一直逃避债务，在申请人
多次催要无果后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款项执行过程曾面临一定困
难。办案人董嘉洁在接手案件后，
始终将群众利益放在首位，认真梳
理案情，多方查证财产线索，秉持高
度的责任心和专业精神，采取了一
系列扎实有效的执行措施。经过不

懈努力，最终成功将十五万元执行
款执行到位。

送锦旗时，老人情绪激动，热泪盈
眶，紧紧握住办案人的手连声道谢。家
属也表示，办案人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和司法为民的真挚情怀让他们深受感
动，这笔钱对年事已高的老人而言意义
重大。

温丽娇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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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场意外谁之责？

详解“自甘风险”规则，让滑雪更安心

老人乘车百里送锦旗感谢执行干警

新岁启封，服务焕
新！为切实破解群众诉
讼“急难愁盼”问题，持续
提升司法服务质效，1月
27日，长春市九台区人
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
中心）召开2026年工作
部署会，以“司法为民、公
正司法”为核心导向，推
出一系列便民利民新举
措，标志着九台法院诉讼
服务工作将迈入高效便
民的新阶段。

线上服务全流程优
化实现“足不出户可立
案”

深化“互联网+诉讼
服务”建设，重点升级小
程序立案功能模块。通
过技术赋能，实现起诉状
智能生成、证据材料在线
上传、立案进度实时推送
等核心服务“全流程线上
办”，彻底打破时间与空
间限制，让群众无需奔波
即可完成立案全流程操
作，切实降低诉讼成本，
提升立案便捷度。

线下服务精准化升
级筑牢便民服务“前沿阵
地”

针对不同群体需求，
诉讼服务大厅将进一步
优化服务布局。设立“党
员先锋岗”与“特殊群体
专窗”，为老年人、残疾人
等提供“一对一”专属指
导协助，破解特殊群体运
用智能设备困难、不熟悉
诉讼流程等难题。同时，
全面推行“一次性告知”
机制与“延时服务”制度，
明确立案所需材料、流程
及注意事项，避免群众

“多跑路、跑空路”，以贴
心服务彰显司法温度。

多元解纷渠道拓宽
推动“能调则调、调判衔
接”

为有效减少群众诉
累，提出扩大先行调解覆
盖范围，聚焦婚姻家庭、
劳动争议、邻里纠纷等高
频易发案件类型，邀请专
业人民调解员、行业专家
入驻调解专区，构建“诉
前调解+司法确认”的高

效解纷模式。通过“能调
则调、调判衔接”的工作
机制，将大量矛盾纠纷化
解在诉前，实现法律效果
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司法救助精准发力
保障“打得起官司”

针对农民工、困难群
众等特殊群体的司法需
求，将简化诉讼费缓交、
减交审批流程、优化申请
材料、缩短审批时限，确
保符合条件的当事人能
够及时获得司法救助，切
实保障其诉讼权利，让司
法温暖直达困难群众心
田，彰显司法的公平与善
意。

强化诉权保障机制
构建闭环监督体系

畅通 12368 诉讼服
务热线等监督渠道，建立

“投诉-核查-反馈”全流
程闭环机制，对立案拖
延、服务态度不佳等问题
坚持“零容忍”。同时，持
续推广“两状”示范文本
运用，在诉讼服务窗口及
线上平台提供免费下载
服务，并安排专人指导当
事人填写，进一步降低诉
讼门槛，让群众诉讼更省
心、更安心。

会上，立案庭分管
领导曹晶峰强调，立案
庭是群众感受司法公正
的第一站，要把每一件
小事办实、把每一次服
务做优。2026年，全体
干警要以更饱满的热
情、更务实的作风，把便
民举措落到实处，让群
众在每一次立案服务中
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与
司法温度。随后，全体
干警逐一交流工作心
得、明确个人年度目标，
现场氛围热烈务实。大
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
会议为契机，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工作部署上
来，以“时不我待、只争
朝夕”的紧迫感和“真抓
实干、务求实效”的责任
感，全力以赴推动各项
便民举措落地见效。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吕闯

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
多维升级释放司法便民红利


